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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切实做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场所安全管理和防暑降温工作的通知

各市民政局、老龄办：

自 2012 年以来，各地进一步深化、发展、延伸居家养老服务工作，大力推

进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和城市社区托老所建设，为城乡社区高龄、空巢、失能半失

能老人提供就近、就便的养老服务，使老人“离家不离村，村中享有天伦”，深

受老年人和家庭的欢迎。

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城市社区托老所和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场所，活动和

服务对象主要是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他们大多行动不便，自我救护能力

弱，安全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已进入酷暑季节，安全工作面临严峻考验。

为贯彻落实近期省领导关于加强养老机构和活动场所安全工作的批示精神，现就

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服务场所安全管理和防暑降温工作通知如下：

一、立即开展安全隐患排查

各级民政、老龄工作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主动会同公安消防、卫生防疫、

食品安全等部门，动员乡镇（街道）、社区村（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对辖区内

的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城市社区托老所和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场所开展一次拉

网式的安全大排查，全面检查房屋质量、饮食卫生、消防设施、电气设备等安全

状况，全面查找安全隐患。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限定时间进行专门整治。要

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切实消除安全隐患，切实做到不留死角。

二、 切实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工作

目前，我省已进入梅雨和夏季高温季节，食品容易发生变质中毒，各地要以

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城市社区托老所和社区老人助餐服务点为重点，全面开展食

品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除食品安全隐患。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城市社区托老

所和社区老人助餐服务点要加强食品安全意识，严格把好食品采购、储存、使用

安全关，及时排查、销毁过期和隔顿、隔日变质的食品，确保使用在保质期内没

有变质的食品；要严格食品安全工作责任制，配备食品消毒器具，定时进行消毒；

要制定食品安全事故预警预案和应急预案，严防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发生；根据



气温变化，要及时安排好消暑解毒食品，做好防暑准备。

三、 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和防暑降温长效机制

各级民政、老龄工作部门要从确保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城市社区托老所和社

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场所安全无事故出发，建立健全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一是加

强安全培训。要对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城市社区托老所和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

场所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培训，提高安全意识，防止因人为因素造

成在用水、用电、食品卫生等方面的安全隐患。二是健全管理制度。要建立主任

（所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明确岗位到人，责任到人。建立健全日常监管、

定期检查、重大事项报告和责任追究等制度，用制度管人、管事、管安全。三是

完善安全设施。要按照有关要求，健全完善老年人服务场所安全设施，配备好空

调等防暑降温设备，做到防患于未然，不断提高为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近期，省民政厅、老龄办将对各地的农村老年关爱之家、城市社区托老所和

社区居家养老日间照料服务场所进行暗访和抽查。各地自查及整改情况请于 7
月底前报省老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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